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连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证券公司治理准则》和《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勤勉尽职的态度，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

易/关连交易框架协议并厘定2023-2025年度持续关联交易/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

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关联交易/关连交

易框架协议》及其项下的各类交易和服务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

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况； 

2.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

联交易/关连交易而对关联方/关连人士形成依赖，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等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关连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张鸣、林家礼、朱洪超、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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